
1 
 

校園營建安全概說 

許秀光 

一、營建施工事故 

2016 年 12 月 21 日桃園市某高中新建圖資大樓灌漿作業過程中發生五名施工

人員墜落死亡事件，從監視器影片顯示，下午 3 時 9 分 23 秒水泥預拌車灌完漿後

離開，10 分 15 秒混凝土泵送車伸臂順時針轉動，10 分 30 秒施工架（鷹架）開始

開始晃動，隨後即有大片混凝土漿、鋼筋及施工架傾瀉而下，五名工人被掉落混

凝土漿覆蓋，雖立即救出，仍不幸死亡。 

澆置混凝土前先施作模板，接著施工架繫牆桿要穿過模板固定之（固定施工架

要靠繫牆桿），此時模板與施工架是在半穩定狀態，待混凝土完全凝固後，施工

架與混凝土成為固定體（如圖一，四樓以下施工架未掉下）。該工程係進行五樓

頂之女兒牆灌漿作業，女兒牆長約 30M、高 1.5M，當混凝土泵送到五樓頂要澆置

時，施工人員本應站在樓板上作業才安全，但因女兒牆澆置高度為 1.5M 不易作業，

施工人員遂站在施工架上來移動壓送管（如箭頭標示）到澆置點。推測事故發生

原因，可能是混凝土澆置完成後，

混凝土預拌車剛離開，泵送車操

作員將伸臂（長桿）順時針迥轉

欲收回時，其壓送管連接頭勾到

施工架而搖晃，站在施工架上之

五名員工首先墜落於地面，接著

模板被施工架之繫牆桿拉開後

一起掉落，致尚未凝固之混凝土

隨之散落地面上，產生災害事故。

正確安全作業應是混凝土澆置

人員不可站在不穩固之施工架

上，而應站在五樓頂樓板從事澆置，因為縱然壓送管勾到施工架，澆置人員亦不

會墜落，當澆置完成後操作員應將壓送管垂直拉高超過施工架後才可迥轉。  

2012 年 11 月 17 日上午 9 時 20 分台北市某大學發生

一件承攬商之勞工從事教學館 4 樓頂之陽台上從事空調冷

卻水塔清洗作業，當時罹災者站立於外側露台（寬度 2 公

尺）拆卸空調冷卻水塔回風板時，因未繫安全帶且露台未

設置適當強度護欄等防護措設施，由於身體重心不穩，致

作業中不慎墜落至 2 樓露台（墜距超過 10 公尺）頭顱破

裂當場死亡（如圖二）。 

2010 年 6 月 9 日台中某國小校舍新建工程，國小校舍

新建工程從事吊掛作業，吊掛中之浪板因脫落飛擊地面作

業員工造成死亡災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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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有一次到宜蘭某國小之興建教室查視，要求工地主任一起到工地現場，

當時教務主任也主動想去了解，因樓梯模板拆除後並未安裝臨時扶手欄杆，當走

到三樓時教務主任踏上梯階之浮石而滑落（不是墜落）受傷，幸無大礙，從工地

環境之整理、整頓情形，可略知工地管理品質概況。  

淡水某大學興建之大樓結構體已完成，內部尚在裝修中，電梯雖已安裝完妥，

但擔心工人用電梯搬運物料會撞壞電梯，並未安裝每樓層之電梯按鈕面板，但為

特殊需要工地主任將電梯鑰匙交給總務長使用，有一天總務長陪校長到現場查看，

總務長在一樓拿電梯鑰匙乘電梯到三樓走出電梯，從三樓、四樓再走到五樓，當

要下樓時，總務長於五樓電梯門板處拿出鑰匙打開門板，總務長依習慣走進去，

校長看到總務長瞬間掉到停在三樓處之電梯頂不幸死亡。由於此類事故一再發生，

電梯廠商已在鑰匙掛上「當門打開時，請確認車箱位置」等字樣以供警覺。 

由於工地危險性相當高，在完工前校方人員若非必要不宜進入工地，以免發

生意外事故。 

二、學校營建特性 

營造作業性質特殊，工地環境隨時變動，工地員工是來自不同工種（不同雇

主）之獨立又須相互配合作業，施工機具危險性高、作業方式變更時亦有之，甚

且要臨時借調員工，作業默契相當重要，因而工地管理相當不易，營造災害遂居

各行業之冠。 

學校營繕工程分為二大類： 

（一）零星工程——通常為教室維修、屋頂修繕或排水設施等雜項工程，此

項工程為短期性作業，其施工作業範圍有時與校園重疊，若作業不慎恐傷及師生，

依職安法第 26 條規定，學校應於事前告知該承攬人有關其事業工作環境、危害因

素暨本法及有關安全衛生規定應採取之措施。發包時極需注意施工安全，必須嚴

密監督管理，學校職安人員之職責相當重要。 

（二）建築物興建——以學校大樓或教室新建工程為主，其工程規模較大，

通常以圍籬作為獨立施工場所且與校園分開。工程發包之校方為職安法之事業單

位亦是「事業主」，雖職安法第 26 條規定，「事業單位以其事業之全部或一部分

交付承攬時，應於事前告知該承攬人有關其事業工作環境、…… 」，但在行業分

類中學校為教育業；營造廠為營建工程業，兩者行業屬性不同，學校雖有權力監

督營造廠商，但實際上無監督能力，因此，實務上學校難以執行職安法第 26 條之

責任。所謂監督能力，是謂充分了解其工作內容及工作過程，如以營造業來說，

開挖作業需了解其地形、地質，以及模板作業、鋼筋作業、施工架作業、吊掛作

業、混凝土作業、鋼構作業以及機具使用介面等作業過程，然教職員對此項作業

並未盡了解。 

工作安全涉及二大部分，一為不安全環境、機具設備；另一為不安全行為動

作。進一步言，不安全之環境或機具設備亦是人為產生。不安全的行為可分為四

種：第一為完全不知（屬於未有工作經驗者）；第二為一知半解（屬於知其然不

知其所以然者）；第三為明知故犯（屬於欲尋求創新方式者）；第四為漫不經心

http://laws.mol.gov.tw/FLAW/FLAWDOC01.aspx?lsid=FL015013&flno=26
http://laws.mol.gov.tw/FLAW/FLAWDOC01.aspx?lsid=FL015013&flno=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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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於經驗豊富者）。第一、二類者應施以教育訓練；第三、四類者除了加強教

育訓練外，另以行為規範制度（工作守則與懲戒）來約束。 

學校為教育機構，營繕工程為偶而需求，惟有從發包制度及過程來監督以確

保施工安全。要求營建廠商確實遵守職業安全衛生法、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準、

建築技術規則、公共工程安全衛生管理要點與電業法規等相關規定外，提供以下

六點建議事項： 

1.承攬契約之訂定應增列校園安全保護條款。  

2.要求工地主任、作業主管或監造單位到工地執行職務時簽到，以確認適時履

行法定義務與責任。 

3.學校職安人員參加有關營建專業講習以提升職安知識。 

4.學校訂定之有關「營繕工程工地環境管理須知」等規定須適時修改。 

5.工區與校區明確區分圍籬。 

6.可請專業之職安人員查驗承包商是否依據契約規定確實執行安全衛生工

作。 

營建工地作業環境特性，其災害發生類型以 1.墜落滾落、2.崩塌倒塌、3.感電

與 4.物體飛落為主，其受害對象以工作者為主，然有時因物體飛落或倒塌等事故可

能會傷及無辜之師生。經過長久以來營建施工之經驗與及多次災害教訓，雖然目

前營造安全法規相當完備，然災害事故仍不時發生，追其原因大多是不遵守作業

規範有關，也就是不安全行為導致災害發生，除了員工自發性遵守安全規定外，

加強監督是不二法門。 


